附表
甘肃省公共信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（2023年版）

	序号
	评价指标
	权重分值
	评分标准
	数据来源

	一、加分项（30%）
	30
	　
	　

	1
	国家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等级为“优”的企业
	6
	国家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等级为“优”的，加6分。
	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

	2
	税务部门开展的通用行业纳税信用评价等级为“A”的企业
	4
	税务部门开展的通用行业评价等级为“A”的，加4分。
	省税务局

	3
	国家“互联网+监管”信用等级为“A”的企业
	4
	国家“互联网+监管”信用等级为“A”的，加4分。
	省市场监管局

	4
	生态环境、海关、交通运输、水利等部门开展的单一行业信用评价等级高的企业
	4
	生态环境、海关、交通运输、水利等部门开展的单一行业信用评价等级为最高的，一项加2分，两项及以上加4分。
	省生态环境厅、兰州海关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水利厅等部门

	5
	知识产权情况
	2
	企业拥有专利、商标、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，一项加1分，两项及以上加2分。
	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

	6
	资质许可情况
	3
	企业获得行政许可、资质证书等核准或认证的，每条加0.15分，20条及以上得3分。
	有关行业主管部门

	7
	经营稳定性
	3
	企业经营年限≥10年，加3分；10年>经营年限≥5年，加2分；5年>经营年限≥3年，加1分；经营年限<3年，不加分。
	省市场监管局

	8
	表彰奖励情况
	1
	企业获得市级及以上党委政府、省级及以上部门表彰奖励的，加1分。
	省人社厅、省文明办、省科技厅、省总工会、团省委等部门

	9
	创新平台建设情况
	2
	企业评定为省级及以上工程研究中心、产业创新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的，一项加1分，两项及以上得2分。
	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科技厅、省工信厅等部门

	10
	履行社会责任情况
	1
	企业在评价周期内参加慈善捐助、志愿服务等社会公益活动的，一次加0.5分，两次及以上加1分。
	省民政厅等部门

	二、扣分项（70%)
	70
	　
	　

	1
	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（失信“黑”名单）
	28
	被法院、政府相关部门依法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（失信“黑”名单）的，如：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、拖欠农民工工资等“黑”名单，扣28分。
	省法院、省税务局、省人社厅等部门

	2
	国家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等级为“差”的企业
	6
	国家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等级为“差”的，扣6分。
	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

	3
	税务部门开展的通用行业纳税信用评价等级为“D”的企业
	6
	税务部门开展的通用行业评价等级为“D”的，扣6分。
	省税务局

	4
	国家“互联网+监管”信用预警等级为“E”的企业
	6
	国家“互联网+监管”信用预警等级为“E”的企业，扣6分。
	省市场监管局

	5
	生态环境、海关、交通运输、水利等部门开展的单一行业信用评价等级低的企业
	6
	生态环境、海关、交通运输、水利等部门开展行业信用评价等级为最低级的，一项扣3分，两项及以上扣6分。
	省生态环境厅、兰州海关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水利厅等部门

	6
	行政强制执行
	4
	逾期不履行行政义务，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，扣4分。
	省法院

	7
	因未履行生效裁判文书成为被执行人的企业
	3
	因未履行生效裁判文书成为被执行人的，扣3分。
	省法院

	8
	经营异常信息
	4
	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，扣4分。
	省市场监管局

	9
	一般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
	5
	被行政机关按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的，一次扣1分，两次扣3分，三次及以上扣5分。
	有关行业主管部门

	10
	信用承诺后未履约践诺情况
	1
	在行政事项中作出的信用承诺未履约践诺的，扣1分。
	有关行业主管部门

	11
	社保、公积金欠缴情况
	1
	依法应缴纳但拒不缴纳社保、公积金的，扣1分。
	省人社厅、省住建厅





